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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100177741號


茲修正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一條、第十七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第十一條、第十七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公布

第十一條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一、變質或腐敗。

二、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

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

四、染有病原菌。

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六、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七、攙偽或假冒。

八、逾有效日期。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前項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安全容許量及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安全容許量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包括雖非疫區而近十年內有發生牛海綿狀腦病或新型庫賈氏症病例之國家或地區牛隻之頭骨、腦、眼睛、脊髓、絞肉、內臟及其他相關產製品。

國內外之肉品及其他相關產製品，除依中央主管機關根據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評估所訂定安全容許標準者外，不得檢出乙型受體素。

國內外如發生因食用安全容許殘留乙型受體素肉品導致中毒案例時，應立即停止含乙型受體素之肉品進口；國內經確認有因食用致中毒之個案，政府應負照護責任，並協助向廠商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七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就其供應之特定食品，要求以中文標示原產地；對特定散裝食品販賣者，得就其販賣之地點、方式予以限制，或要求以中文標示品名、原產地（國）、製造日期或有效日期等事項。

前項特定食品品項、應標示事項、方法及範圍；與特定散裝食品品項、限制方式及應標示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三十一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登記：

一、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第四項或第十五條規定。

二、違反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經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三、違反前條之禁止命令。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100177751號


茲增訂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之二及第十四條之三條文；並修正第四條之一、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及第一百二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財政部部長　張盛和
所得稅法增訂第十四條之二及第十四條之三條文；並修正第四條之一、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及第一百二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公布

第四條之一　　自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但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個人下列證券交易所得課徵所得稅，其交易損失得依第十四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自當年度所得額中減除：

一、上市、上櫃或興櫃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

二、前款以外之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

第十四條之二　　第四條之一但書規定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應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規定辦理。

個人有證券交易損失者，得自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中減除，其不足減除者，不得自以後年度之證券交易所得中減除。證券交易損失之減除，以依實際成交價格及原始取得成本計算損益者為限。
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及合於第十七條規定申報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親屬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證券交易所得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百分之十五之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由納稅義務人合併報繳。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起至一百零三年止，個人出售第四條之一但書第一款規定之證券，按出售金額之一定比例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並依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扣繳率為百分之二十。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依前三項規定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及應納稅額，該扣繳稅額得自應納稅額中減除：

一、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合計在十萬股以上者。

二、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之股票，於上市、上櫃以後出售者。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包括在內：

(一)屬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初次上市、上櫃之股票。

(二)個人每年所持有該年度各該初次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屬承銷取得數量在一萬股以下。

三、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前項所定一定比例，以出售日之前一交易日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之收盤指數為準，規定如下：

一、收盤指數未達八千五百點者，為零。

二、收盤指數在八千五百點以上未達九千五百點者，為千分之一。

三、收盤指數在九千五百點以上未達一萬零五百點者，為千分之二。

四、收盤指數在一萬零五百點以上者，為千分之三。

個人之證券交易所得依第四項規定按出售金額之一定比例計算所得額課稅者，得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向其證券戶所屬證券商申請選定自一百零二年起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及應納稅額，不適用第四項扣繳規定。其於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以後首次開立證券戶者，得於開戶時申請選定，並自申請當年度適用。

前項以外申請選定或變更選定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課稅方式者，應於規定期限內向其證券戶所屬證券商申請選定或變更選定次年度之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課稅方式；其未申請者，視為沿用原方式。

個人之所有證券戶同一年度選定之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課稅方式應一致，年度中不得變更。

個人依前三項規定選定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課稅方式之程序、申請選定或變更課稅方式之申請期限、證券商資料通報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起，個人之第四條之一但書第一款規定之證券交易所得，除有下列情形，應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外，以零計算：

一、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合計在十萬股以上者。

二、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之股票，於上市、上櫃以後出售者。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包括在內：

(一)屬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初次上市、上櫃之股票。

(二)個人每年所持有該年度各該初次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屬承銷取得數量在一萬股以下。

三、當年度證券出售金額在十億元以上之個人。

四、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個人出售第四條之一但書規定之證券，其成本之計算，應採用加權平均法；其適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第三款持有期間、第四項但書第二款及前項第二款規定證券之認定，應採用先進先出法。

個人於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之股票，於上市、上櫃以後繼續持有滿三年以上者，以其證券交易所得之四分之一作為當年度所得額，不適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第三款規定。

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之查核，有關其成交價格、成本及費用認定方式、未申報或未能提出實際成交價格或原始取得成本者之核定等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四條之三　　個人與國內外其他個人或營利事業、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相互間，如有藉資金、股權之移轉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相關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依查得資料，按實際交易事實依法予以調整。

第八十八條　　納稅義務人有下列各類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稅款，並依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之：

一、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之股利淨額；合作社、合夥組織或獨資組織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員、合夥人或獨資資本主之盈餘淨額。

二、機關、團體、學校、事業、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者所給付之薪資、利息、租金、佣金、權利金、競技、競賽或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退休金、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終身俸、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金、告發或檢舉獎金、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執行業務者之報酬，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

三、第二十五條規定之營利事業，依第九十八條之一之規定，應由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扣繳所得稅款之營利事業所得。

四、第二十六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分支機構之國外影片事業，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額。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依第七十一條第二項或第七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辦理結算申報或決算、清算申報，有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盈餘總額者，應於該年度結算申報或決算、清算申報法定截止日前，由扣繳義務人依規定之扣繳率扣取稅款，並依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其後實際分配時，不適用前項第一款之規定。

納稅義務人有第四條之一但書第一款規定之證券交易所得者，其依第十四條之二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計算之所得額，應由扣繳義務人於每次買賣交割之當日，依規定之扣繳率扣取稅款，並依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之。

前三項各類所得之扣繳率及扣繳辦法，由財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八十九條　　前條各類所得稅款，其扣繳義務人及納稅義務人如下：
一、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之股利淨額；合作社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員之盈餘淨額；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分配或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盈餘，其扣繳義務人為公司、合作社、獨資組織或合夥組織負責人；納稅義務人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股東、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股東、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員、合夥組織合夥人或獨資資本主。

二、薪資、利息、租金、佣金、權利金、執行業務報酬、競技、競賽或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退休金、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終身俸、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金、告發或檢舉獎金、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其扣繳義務人為機關、團體、學校之責應扣繳單位主管、事業負責人、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及執行業務者；納稅義務人為取得所得者。

三、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扣繳義務人，為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納稅義務人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四、國外影片事業所得稅款扣繳義務人，為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納稅義務人為國外影片事業。

五、第四條之一但書第一款規定之證券交易所得，其扣繳義務人為證券交易稅條例第四條規定之代徵人；納稅義務人為出售證券者。

扣繳義務人未履行扣繳責任，而有行蹤不明或其他情事，致無從追究者，稽徵機關得逕向納稅義務人徵收之。

機關、團體、學校、事業、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者每年所給付依前條規定應扣繳稅款之所得，及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類之其他所得，因未達起扣點，或因不屬本法規定之扣繳範圍，而未經扣繳稅款者，應於每年一月底前，將受領人姓名、住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全年給付金額等，依規定格式，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並應於二月十日前，將免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每年一月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假日者，免扣繳憑單申報期間延長至二月五日止，免扣繳憑單填發期間延長至二月十五日止。

第一百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之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修正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八年五月一日修正之第五條第二項及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之同條第五項規定，自九十九年度施行。一百年一月七日修正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100177761號


茲增訂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刪除第十條條文；並修正第三條、第五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二條及第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財政部部長　張盛和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增訂第十五條之一條文；刪除第十條條文；並修正第三條、第五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二條及第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公布

第　三　條　　營利事業或個人除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外，應依本條例規定繳納所得稅：

一、獨資或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

二、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三、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四款規定之消費合作社。

四、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九款規定之各級政府公有事業。
五、所得稅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
六、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清算申報或同條第六項所定經宣告破產之營利事業。

七、所得稅結算或決算申報未適用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第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所得額之營利事業。

八、所得稅結算申報未適用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規定金額之個人。

九、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之營利事業。

十、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下之個人。

前項第九款及第十款規定之金額，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百分之十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新臺幣十萬元為單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按萬元數四捨五入；其調整之公告方式及所稱消費者物價指數，準用所得稅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
第　五　條　　營利事業或個人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第七十三條第二項、第七十四條或第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辦理所得稅申報時，應依本條例規定計算、申報及繳納所得稅。

個人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得免辦結算申報者，如其基本所得額超過第三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之金額，仍應依本條例規定計算、申報及繳納所得稅。

第　七　條　　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為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加計下列各款所得額後之合計數：

一、依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及第四條之二規定停止課徵所得稅之所得額。

二、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九條、第九條之二、第十條、第十五條及第七十條之一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三、依已廢止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施行前第八條之一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四、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五、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六、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八條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七、依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二十日修正施行前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五條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八、依企業併購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九、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十三條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但不包括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三條之一規定，就其授信收入總額按規定之扣繳率申報納稅之所得額。

十、本條例施行後法律新增之減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及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經財政部公告者。

依前項第一款及第九款規定加計之所得額，於本條例施行後發生並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損失，得自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五年內，從當年度各該款所得中減除。

營利事業於一百零二年度以後出售其持有滿三年以上屬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定之股票者，於計算其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時，減除其當年度出售該持有滿三年以上股票之交易損失，餘額為正者，以餘額半數計入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餘額為負者，依前項規定辦理。

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加計之減免所得額及不計入所得之所得額，其發生之損失，經財政部公告者，準用第二項規定。

第　八　條　　營利事業之基本稅額，為依前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扣除新臺幣五十萬元後，按行政院訂定之稅率計算之金額；該稅率最低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五；其徵收率，由行政院視經濟環境定之。

前項規定之扣除金額，其計算調整及公告方式，準用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第　十　條　　（刪除）

第十二條　　個人之基本所得額，為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綜合所得淨額，加計下列各款金額後之合計數：

一、未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之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免納所得稅之所得。但一申報戶全年之本款所得合計數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者，免予計入。

二、本條例施行後所訂立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受益人受領之保險給付。但死亡給付每一申報戶全年合計數在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部分，免予計入。

三、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之交易所得。

四、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減除之非現金捐贈金額。

五、（刪除）

六、本條例施行後法律新增之減免綜合所得稅之所得額或扣除額，經財政部公告者。

前項第三款規定交易所得之計算，準用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其交易有損失者，得自當年度交易所得中扣除；當年度無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於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三年內，自其交易所得中扣除。但以損失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以實際成交價格及原始取得成本計算損益，並經稽徵機關核實認定者為限。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交易所得之查核，有關其成交價格、成本及費用認定方式、未申報或未能提出實際成交價格或原始取得成本者之核定等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加計之減免所得額或扣除額，其發生之損失，經財政部公告者，準用第三項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金額，其計算調整及公告方式，準用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施行。但行政院得視經濟發展情況，於必要時，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十五條之一　　營利事業或個人與國內外其他個人或營利事業、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相互間，如有藉資金、股權之移轉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相關納稅義務人之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依查得資料，按實際交易事實依法予以調整。

第十八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除另有規定外，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但第十五條規定，自九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度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100177941號


茲增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內政部部長　李鴻源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增訂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公布

第五十四條之一　　兒童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於受通緝、羈押、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或入獄服刑時，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檢察官或法院應查訪兒童之生活與照顧狀況。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檢察官、法院就前項情形進行查訪，知悉兒童有第五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及第五十四條之情事者，應依各該條規定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100177951號


茲修正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五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內政部部長　李鴻源
老人福利法修正第二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公布

第二十五條　　老人搭乘國內公、民營水、陸、空大眾運輸工具、進入康樂場所及參觀文教設施，應予以半價優待。

前項文教設施為中央機關（構）、行政法人經營者，平日應予免費。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100177961號


茲修正菸酒管理法第四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財政部部長　張盛和
菸酒管理法修正第四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公布

第四十六條　　產製私菸、私酒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但查獲物查獲時現值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者，處查獲物查獲時現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鍰，最高以新臺幣一千萬元為限。

輸入私菸、私酒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產製或輸入私菸、私酒未逾一定數量且供自用，或入境旅客隨身攜帶菸酒，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入境旅客隨身攜帶菸酒超過免稅數量，未依規定向海關申報者，超過免稅數量之菸酒由海關沒入，並由海關分別按每條捲菸、每磅菸絲、每二十五支雪茄或每公升酒處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不適用海關緝私條例之處罰規定。

第三項所稱之一定數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本條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修正之規定，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100177971號


茲增訂電業法第六十五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六十五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經濟部部長　施顏祥
電業法增訂第六十五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六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公布

第六十五條　　電業供給自來水、電車、電鐵路等公用事業、各級公私立學校、庇護工場、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護理之家用電，其收費應低於普通電價，但以不低於供電成本為準。

前項收費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所稱庇護工場、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護理之家，應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第六十五條之一　　電業供給使用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之身心障礙者家庭用電，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用電之收費應以供電成本計價。

前項身心障礙者家庭之資格認定；維生器材及生活輔具之適用範圍及電費計算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100177981號


茲修正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經濟部部長　施顏祥
公司法修正第二百四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公布

第二百四十八條　　公司發行公司債時，應載明下列事項，向證券管理機關辦理之：

一、公司名稱。

二、公司債總額及債券每張之金額。

三、公司債之利率。

四、公司債償還方法及期限。

五、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

六、公司債募得價款之用途及運用計畫。

七、前已募集公司債者，其未償還之數額。

八、公司債發行價格或最低價格。

九、公司股份總數與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其金額。

十、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及無形資產後之餘額。

十一、證券管理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

十二、公司債權人之受託人名稱及其約定事項。公司債之私募不在此限。

十三、代收款項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

十四、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

十五、有發行擔保者，其種類、名稱及證明文件。

十六、有發行保證人者，其名稱及證明文件。

十七、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況。

十八、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

十九、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

二十、董事會之議事錄。

二十一、公司債其他發行事項，或證券管理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公司債之私募不受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二款及第二百五十條第二款之限制，並於發行後十五日內檢附發行相關資料，向證券管理機關報備；私募之發行公司不以上市、上櫃、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為限。

前項私募人數不得超過三十五人。但金融機構應募者，不在此限。

公司就第一項各款事項有變更時，應即向證券管理機關申請更正；公司負責人不為申請更正時，由證券管理機關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項第七款、第九款至第十一款、第十七款，應由會計師查核簽證；第十二款至第十六款，應由律師查核簽證。

第一項第十二款之受託人，以金融或信託事業為限，由公司於申請發行時約定之，並負擔其報酬。

第一項第十八款之可轉換股份數額或第十九款之可認購股份數額加計已發行股份總數、已發行轉換公司債可轉換股份總數、已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可認購股份總數、已發行附認股權特別股可認購股份總數及已發行認股權憑證可認購股份總數，如超過公司章程所定股份總數時，應先完成變更章程增加資本額後，始得為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100177991號


茲刪除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刪除第二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8月8日公布

第二十九條　　（刪除）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7月27日


　　任命張鈺旋、龐一鳴為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周文炳為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會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會計主任。

　　任命陳振銘為客家委員會政風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王幼芬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謝煥乾、劉豐章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

　　任命鄧雅文為司法院政風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楊富強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廖建瑜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庭長，陳箐、李政庭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庭長，劉定安、李代昌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陳嘉惠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三職等法官。

　　任命黃立遠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李麗珠為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楊龍江為雲林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任命何孟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輝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謹銘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東琪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梁淑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瑞哲、曾家祥、楊惠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梁淑鈴、陳維宏、黃若棋、王雅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葉靜茹、張榮斌、呂典翰、黃紹哲、王元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凱蓁、楊小萱、謝宗頴、何柏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佳蓁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麗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孟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禹文欣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良鵬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7月30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此令自中華民國101年7月30日生效。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7月30日


　　任命楊永明為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
　　此令自中華民國101年8月1日生效。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7月30日


　　任命姚惠文為內政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張琬宜為內政部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

　　任命陳東榮為外交部政風處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高泉金為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簡任第十二職等副局長，張崇哲為駐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大使館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汪漢源為駐帛琉共和國大使館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

　　任命周後傑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簡任第十三職等局長，王鶯娟為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督導，梁瑞聰為財政部關稅總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副處長。

　　任命梁瑞聰為財政部基隆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稽核。

　　任命侯鑽浪為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松山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

　　任命林志憲為教育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鄒麗華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劉振義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統計室簡任第十職等統計主任。

　　任命賴明秀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行政執行官兼科長，蘇清俊為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簡任第十職等副典獄長。

　　任命林全能為經濟部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杜紫軍為經濟部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陳肇成為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吳金水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蔡宗憲為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任命洪輝嵩為經濟部工業局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葉雲龍為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簡任第十三職等處長，黃文谷為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簡任第十三職等處長，李友平、姚嘉耀為經濟部水利署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陳建成為經濟部水利署簡任第十職等正工程司，簡振源為經濟部水利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張良平為經濟部水利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副總工程司，張家榮為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簡任第十職等正工程司兼課長。

　　任命謝建財以簡任第十三職等為交通部政風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

　　任命許奎琳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茍潔予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氣象衛星中心簡任第十職等副主任。

　　任命吳建國為文化部會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會計長。

　　任命李琇玉為文化部會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會計長，黃明煜為文化部會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鄭東宜、黃琮程、李鎮宇、陳泓達、蔡綾娟、魏宏儒、謝宗益、蘇育叡、邱士恆、羅啟豪、吳協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杜宇仁、楊惠真、趙丁祝、戴晉綱、鄭傑夫、吳金龍、曾筱涵、溫渭洲、施志鴻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素櫻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雅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徐玉芳、翁國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柏宜、賴志展、賴志成、薛芳嫺、張倫菁、黃麗玉、林志杰、林雪琪、蕭素梅、吳俊鴻、黃麗菁、呂政達、林秀玉、蔡馨慧、林世裕、歐順利、林咨研、謝嘉雯、王素真、蔡淑玲、黃月珠、沈于媛、侯俊益、侯凱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意芝、楊佳欣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莊文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慧娟、莊禮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致豪、許玉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凃威任、杜至祥為薦任關務人員。
　　派李耕州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7月30日


　　任命王晟瀚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胡奇玉、吳信宏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8月1日


　　任命陳淑芳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8月1日


　　任命沈正星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防局簡任第十職等隊長。

　　任命赫國明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政風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

　　任命楊敏玲為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

　　任命戴廷恩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賴永昌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系主任。

　　任命黃以育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室主任，陳坤昇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陳成家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技監。

　　任命李秋娟、莊深淵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賴純慧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洪兆隆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

　　任命顏惠玲為考選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王忠一為考選部人事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劉明源為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簡任第十職等審計兼科長。

　　任命詹政曇為臺南市政府政風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劉永明為臺南市議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鍾慶華為高雄市政府政風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柯呈枋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侯世敏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臺東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戴清坤為臺東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

　　任命陳英斌為金門縣政府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王裴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育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國鼎、林坤南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惠楨、謝長潤、蔣淑惠、陳木、陳文幸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羅淑華、洪慧秀、蘇俊丞、曹秋河、陳逸珊、魏麗琴、洪丁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朱定邦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魏由欣、張來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明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春旭、廖佳妤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永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碩芳、邱逸民、謝玉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碧蓮、趙從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淑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8月1日


　　任命吳武泰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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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授予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代表傅雷澤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外交部部長　楊進添
﹏﹏﹏﹏﹏﹏﹏﹏﹏﹏﹏﹏
國　史　館　令
﹏﹏﹏﹏﹏﹏﹏﹏﹏﹏﹏﹏
國史館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7月25日

發文字號：國修字第1010002804Ａ號

修正「國史館國史研究獎勵出版作業要點」。

附「國史館國史研究獎勵出版作業要點」乙份。

館　長　呂芳上

國史館國史研究獎勵出版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7年12月17日國學字第0970004412A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98年7月7 日國修字第0980002580A 號函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98年12月4日國修字第0980004715A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99年8月18 日國修字第0990003141B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100年9月29日國修字第1000004066A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101年7月25日國修字第1010002804Ａ號令修正發布
一、國史館（以下簡稱本館）為鼓勵撰寫中華民國史及臺灣史相關研究論著，培養國史研究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申請人：指依本要點規定向本館提出申請者。
（二）受獎人：指前款申請人經本館依據本要點規定給予獎勵者。
三、本要點獎勵出版對象為經中華民國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院校博士或碩士學位論文。
本館同仁不得獎勵。
四、申請方式如下：
（一）申請期間：每年十二月一日開始接受申請至次年二月底截止，以掛號郵戳為憑。
（二）申請文件：
1.申請表及切結書各一份（表格如附件一、二）。
2.中文內容提要一份（表格如附件三）、學位論文一式三份；電子檔各一份。
3.學位論文以中文撰寫為限；字數二十萬字以內。
（三）申請人所送各該資料及其附件，均不予退還。
五、申請出版之學位論文以未曾出版為限。申請日期截止前逾五年完成之學位論文，應配合提出修改說明。每位申請人以一冊為限。
六、本館為審議國史研究獎勵出版相關事宜，特設立「國史館國史研究獎勵出版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會）。
（一）審查會委員十一名，館內委員五名，由館長、副館長、主任秘書、修纂處處長及館長指派簡任協修以上之人員一人組成之；館外委員六人，由修纂處長推薦十二人，陳奉館長核定。
（二）館長兼任主任委員。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連續聘任之。其有委員出缺者，由主任委員另行遴聘補足。
（三）審查會委員為無給職，但館外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或審查費。
（四）審查會置執行秘書及副執行秘書各一人，任期一年，負責處理行政事務，人員由修纂處處長推薦，陳奉主任委員核定後派任之。
七、本要點獎勵出版依下列方式評審：
（一）初審：由審查會進行初審，決定是否送審。初審通過之稿件，由執行秘書洽請全體委員推薦審查人名單。
（二）複審：執行秘書彙整審查人名單後，陳奉主任委員圈選優先順序，並將稿件依序送相關領域學者專家二人完成審查。遴選審查人時應行迴避申請人所屬學校之院所主管、論文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以示公允。審查人審查分數彼此差距懸殊者，由主任委員裁示是否送第三人審查。
（三）決審：彙整審查意見，交審查會討論後擇優選出受獎人。
（四）每年七月三十日公告受奬名單，並將評選結果以書面通知各該申請人。
八、獎勵名額依著作品質而定，每年由審查會決定錄取名額，至多十名；除獎勵出版外，並頒發獎狀壹紙。
九、受獎人應履行之義務如下：
（一）應接受本館安排，就其著作及研究心得在本館發表學術報告。
（二）應自本館公告受獎起六個月內完成著作之修改。
（三）受獎著作之序頁、簡介、索引編製及校對等事項皆由受獎人負責，不另支稿費及相關費用。
（四）著作封面、內頁版型設計、印刷出版及發行，由本館負責，每冊以新臺幣十二萬元為上限。
（五）再授權其他第三人出版時，應於首頁註明：「本書獲國史館國史研究獎勵出版」等字樣，並送三冊予本館存參。
十、受獎人於出版前應簽署未侵犯第三人著作權之切結書；如有侵權情事發生，本館應撤銷其受獎資格，受獎人應賠償所有印製費用，並負一切法律責任。
十一、受理申請及評選結果公告，皆以本館網站及總統府公報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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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權利歸屬：申請人論文如獲國史館獎勵者，著作權仍屬申請人，惟申請人應將中文版本出版權非專屬授與國史館。申請人有再授權第三人出版者，應於首頁註明：「本書獲國史館國史研究獎勵出版」等字樣，並送三冊予國史館存參。
二、個資規定：依「國史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之規定，本表有關個人資料之蒐集係本館修纂處為辦理國史研究獎勵出版，於申請獎勵出版作業期間供承辦單位之利用，不逾越特定目的之範圍。作業期間，當事人得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請求權（查詢、補充、更正……），當事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如不完整，致影響評審作業，進而影響權益，請當事人自行負責。


附件二 國史館國史研究獎勵出版申請切結書
申請人﹝即立切結書人﹞                     以碩士﹝或博士﹞學位論文                                                              
於      年      月      日向國史館申請「國史研究獎勵出版」，茲切結如下：

一、本論文從未出版，且無侵犯他人著作權之情事。

二、本論文如獲獎勵者，願將中文版本出版權非專屬授與國史館。

三、如有違反以上情形，申請人同意撤銷獎勵，並支付所有印製費用，同時願意負起一切法律責任。特此切結。
此 致
國 史 館
                         具結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國史館國史研究獎勵出版申請論文提要
	論文題目
	

	內  容  摘  要  (約 五 百 字)
	

	論文字數
	

	學校審核通過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1年7月27日至101年8月2日
7月27日（星期五）

˙蒞臨「2012總統教育獎」頒獎典禮頒獎並致詞（總統府）

7月28日（星期六）

˙訪視欣昌錦鯉有限公司（雲林縣崙背鄉）

˙參觀榮星紙業「悠紙生活館」創意紙製品並試坐可載重250公斤「搖搖椅」（雲林縣崙背鄉）

˙訪視元翎精密工業瞭解消費性高壓氣體鋼瓶產製過程（雲林縣虎尾鎮）

˙前往雲林縣虎尾鎮德興宮參香祈福暨為「惠澤佑民」匾額揭匾（雲林縣虎尾鎮）

7月29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7月30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7月31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8月1日（星期三）

˙視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瞭解各政府機關因應蘇拉颱風來襲準備情形
8月2日（星期四）

˙再度視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關心蘇拉颱風最新動態及防災進度並慰勉同仁辛勞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1年7月27日至101年8月2日
7月27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7月28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7月29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7月30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7月31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8月1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8月2日（星期四）

˙無公開行程
	編輯發行：總統府第二局
地　　址：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22號
電　　話：（02）23206254

（02）23113731轉6252

傳　　真：（02）23140748
印　　刷：九茹印刷有限公司
本報每週三發行（另於非公報發行日公布法律時增刊）
定　　價：每份新臺幣35元

半年新臺幣936元

全年新臺幣1872元
國內郵寄資費內含(零購、掛號及國外郵資外加)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18796835
戶　　名：總統府第二局

	零購請洽總統府第二局或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02）25180207

	五南文化廣場台中總店
	/400台中市中山路6號
	/（04）22260330轉27

	五南文化廣場台大法學店
	/100台北市銅山街1號
	/（02）33224985

	五南文化廣場逢甲店
	/407台中市河南路2段240號
	/（04）27055800

	五南文化廣場高雄店
	/800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07）2351960

	五南文化廣場屏東店
	/900屏東市民族路104號2樓
	/（08）732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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